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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理情况：D
关于对县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

第251号建议的答复
尊敬的李赛、刘国允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优化医保政策提升医保服务效能的建议”已收悉，现答复如下：

一、关于提高医保政策的科学性

（一）“对城乡医保设置参保档次，让群众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自行选择“的问题。

《河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实施办法（试行）》（豫政办〔2016〕194号）规定“城乡居民医保的最低个人缴费标准和财政补助标准每年由省人力资源社保保障部门、财政部门确定”，“各省辖市可结合当地实际，确定个人缴费标准和财政补助标准，但不得低于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财政部门规定的最低标准”。河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标准全省统一执行国家最低标准。我局将积极向上级反映您的建议。

（二）“定期对医保政策进行调整和优化，确保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问题。

《河南省医疗保障局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审计厅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关于将巩义市等省直管县（市）基本医疗保险和生育保险纳入原所属省辖市实施市级统筹的通知》（豫医保办〔2022〕32号）规定，医疗保障工作实行市级统筹。要求各地区统一基本政策、统一待遇标准、统一基金管理、统一经办管理、统一定点管理、统一信息系统。2022年12月14日安阳市医疗保障局又单独对我们下发了《关于滑县医保执行市级统筹统一政策的通知》（安医保待函〔2022〕66号），要求我县与安阳市保持政策一致，作为县级业务部门，我们没有制定或者调整政策的职能。

（三）“健全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更好地体现医务人员的技术与劳务价值”的问题。

根据《河南省医疗保障局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河南省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豫医保办〔2022〕33号）“优化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权限配置，省管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水平由省级管理，其他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水平以省辖市属地化管理为基础，国家和省级医疗保障部门可根据功能定位、成本结构、医疗技术复杂程度等，对部分医疗服务的价格进行政策指导”的相关规定，我县医疗服务价格由安阳市医保局按照“设置启动条件、评估触发实施、有升有降调整、医保支付衔接、跟踪监测考核”的基本路径，开展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工作。

二、关于推动医保服务便利化

在医保服务方面，我们主要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便利化服务：

一是优化经办流程。简化申报材料，统筹区内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身份转换与慢特病待遇“同步转换”，避免重复提交材料。二是开展“医保政策进万家”。通过短视频、深入开展“六进”活动让医保政策真正走进群众、走进千家万户，切实提升群众对医保政策的知晓度和满意度。三是推进一站式结算。在国家医保局的总体部署与指导下，全国实现了基本医保、大病保险跨省“一单制”结算。

三、关于完善医保制度与其他社会公共服务的衔接

（一）“建立多层次医疗保障”的问题。医疗保障工作市级统筹后，我县按照安阳市统一安排部署，推行“惠民保”政策。

（二）“探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为失能人员提供必要的护理保障”的问题。河南省在开封市开展了长期护理险试点工作，将逐步扩大实施范围。

（三）“推动基本医疗保险省级统筹”的问题：省级统筹工作我县按照全省统一安排部署执行，目前省级层面暂未下发方案。
（四）“65岁以上未参加职工医保的老人实行医保缴费减免”的问题。《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关于建立医疗保障待遇清单制度的意见》（医保发〔2021〕5号）规定“地方不得根据职业、年龄、身份等自行新出台特殊待遇政策”。您提出的减免机制，我局无权限制定。

感谢你们对医保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同时也欢迎你们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我们将持续优化医保服务，提升服务效能，为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贡献医保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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